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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器维修服务合同

合同编号： Ch-S-302851


	甲方:
	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

	
	地址：南京市江宁区文芳路199号
	邮编: 211100

	
	联系人：胡文彦
	

	
	电 话 ：+86 18951782949
	

	
	传 真 ：
	

	乙方:
	安捷伦科技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
	
	地址 ：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3号 
	邮编: 100102

	
	服务代表：沙景阳
	

	
	电话：+86 17601675351
	

	
	传真：8008100717
	


甲乙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达成本维修服务合同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）。合同内容包括具体条款、附件及合同中提及的其他文件。

1. 合同有效期：2023年  1   月   1   日  至2023 年   12   月   31   日止。

2. 维保服务所保设备：

见附件《维保内仪器清单》

3. 服务类别:	
乙方提供的维保合同服务类别为: 铜牌优势服务/ 巡检维护/48S。
a) 远程响应时间：乙方应在收到甲方拨打800电话后2小时内电话响应；
b) 现场响应时间：乙方提供72小时现场响应，国家法定假日除外；
c) 维修时间：周一至周五8:30至17:30，国家法定假日除外。

4．乙方的责任：
a) 乙方为甲方提供在线支持、现场检修及零备件更换，并承担全部费用。
I) 在线支持，协助甲方的工程师分析和维修有关设备。电话支援在甲方拨打维修热线后提供，乙方工程师在线技术支持，答疑；乙方工程师即时诊断机器故障，制定维修方案。
II) 现场检修，乙方在接到甲方报修电话后派遣工程师前往维修有关设备。安捷伦工程师最多不超过三个工作日到达现场（非工程师所在城市的现场响应时间，将视交通情况适当延长）。
III) 零备件更换：本合同服务范围内的机器在合同有效期内进维修所发生的费用（更换零部件费，乙方人工费和出差费等），均由乙方承担。乙方在国内的保税仓库特定为甲方提供备件。
b) 乙方为甲方免费设立“服务日”计划，每个月根据甲方的安排，工程师主动上门一天，对仪器进行巡检并且提供一些售后上的交流与帮助。可以按照乙方的需求，定期提供操作技能的讲座、定制化的培训、仪器的检查维护等，提高实验室仪器整体的运行效率。

5．甲方的责任：
a) 甲方应按机器使用手册的要求进行操作及日常维护，并保证机器所需电源、水源的正常供应及开启和关闭以及环境的要求。
b) 对于乙方在提供服务期间所提供的信息,甲方应该保密。乙方对该信息拥有所有权，未经乙方书面同意，甲方不得擅自使用或泄露给外界。
c) 对于合同项目下的零备件，如无特殊说明甲方需在更换后将原备件退还给乙方。
d) 甲方应按合同约定的方式按时向乙方支付合同服务费用。

6. 合同总价款：
	总价（人民币）:     697,000.00    (大写):   陆拾玖万柒仟元整               。

7. 付款方式：
[bookmark: _Hlk514245229]合同付款分2期 ，乙方先为甲方开具每期的发票，甲方收到发票后，在发票日30天内按照乙方提供的账户信息进行付款。
1、第一次付款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乙方为甲方开具合同价款75%的发票，金额522,750.00，甲方按约定付款；
2、第二次付款：2023年6月，乙方为甲方开具剩余25%合同价款的发票，金额174,250.00，甲方按约定付款；
名称：安捷伦科技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账号： 0200041619020210294
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国贸大厦支行

8. 违约责任
a) 本合同签署之后, 由于不可抗力事故导致任何一方无法履行其合同义务 (包括但不限于乙方提供服务延迟或不能提供服务) ，该方无需为此承担违约责任。不可抗力事件系指买卖各方在缔结合同时所不能预见的，并且它的发生及其后果是无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事件，诸如地震、台风、水灾、火灾、战争、爆炸、房屋倒塌、暴乱、坠机及蓄意破坏、政府行为以及其他各方同意认可的不可抗力事件。但受影响一方应在不可抗力发生后的合理期限内通知对方，并提供相关的证明。
b）乙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提供服务的，每延迟一天承担合同总价的千分之一的违约金，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总价的20%，延期超过10天的，或者在合同有效期内累计延期三次及以上的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乙方时生效，乙方退回未实际完整履行部分的费用，且需要向甲方支付相当于合同总价20%的违约金，还须承担甲方因维权产生的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保全费、公证费、差旅费、担保费等费用。
c）如乙方的违约行为造成甲方损失的，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赔偿相关直接损失（包括直接损失、维权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保全费、公证费、差旅费、担保费等费用），且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价20%的违约金；如造成重大损失或发生两次相关情况，甲方除向乙方提出上述赔偿及合同总价的20%违约金外，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，且无需支付剩余款项，乙方须退还甲方已支付合同款。
d）乙方有上述以外的违约时, 乙方需承担合同总额的0.1%/项次的违约金，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的损失的，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9. 争议的解决：
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，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双方同意选择以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。
10.合同正本一式四份，甲方持有两份，乙方一份，一份交采购代理机构存档备案。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。甲乙双方同意任何对合同条款的手写改动均无效。本合同的附件是合同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具有补充、解释或修改合同的作用，对双方有约束力。  


	
甲     方：
（盖章）

	
	
乙    方:
（盖章）

	


	授权代表：
（签字）
	


	授权代表：
（签字）
	



	日     期：
	

	日    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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